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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 Ltd. 

2024 年股東常會 
壹、會議議程
時間：2024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點：台中市⻄屯區朝富路 99 號(台中林酒店) 

開會程序： 
⼀、宣布開會 
二、主席就位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審計委員會 2023 年度審查報告。
(三) 202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案。

五、承認事項 
(⼀)本公司 2023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二)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派案。

六、討論事項 
(⼀)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 
(二)修訂本公司組織備忘錄及章程修訂案。
(三)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四)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七、選舉事項 
(⼀)本公司補選獨立董事案 

八、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案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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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第⼀案： 
案由：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敬請  公鑑。 
說明： 

1. 請參閱本議事⼿冊營業報告書（附件⼀，第 9 頁）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 2023 年度審查報告，敬請  公鑑。 
說明： 

1. 本公司 2023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及審計委員會審查峻事，
分別提出查核報告及審查報告書。

2. 請查閱本議事⼿冊第 10 頁(附件二)
3. 敦請審計委員會宣讀審查報告書。

第三案： 
案由：202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案，敬請  公鑑。 
說明： 

1. 依本公司章程第 102 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指稅前利益扣除分
派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下稱「年度獲利」），應提撥以下數額為員
工及董事酬勞(i) 全體董事每年有權取得不超過「年度獲利」之百分之
二的年終酬勞，且僅得以現金發放；以及(ii) 本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全體
員工每年有權取得之年終酬勞為不低於「年度獲利」 百分之二，且得
以現金、股票或二者之任何組合發放之。」

2. 本公司 2023 年度提撥員工酬勞新台幣 9,059,595 元及董監酬勞 0 元，
業經本公司 2024 年 3 月 7 日第⼀屆薪酬委員會第 3 次會議通過，並
經 2024 年 3 月 7 日第 2 屆董事會第 10 次會議決議在案。

3. 敬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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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承認事項 
第⼀案： 
案由：本公司 2023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明： 

1. 本公司 2023 年度財務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連同營業報告
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無不合，有關資料(包括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
報表等)，均已刊載於議事⼿冊附件⼀~三(第 9~20 頁)。 

2. 敬請  承認。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明： 

1. 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議事⼿冊附件四(第 21 頁)。 
2. 擬自 2023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現金股利 314,578,055 元，依

2024 年 3 月 25 日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 112,500,000 股計算，約
當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2.79624938 元 

3. 現金股利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 1 元之畸零款列入公司
之其他收入。 

4. 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或註銷，造成流通在外股數發
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全權處理之。 

5. 基準日與發放日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決定。 

-3-



肆、討論事項
第⼀案： 
案由：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敬請  公決。 
說明： 

1. 本公司擬將資本公積之部分金額新台幣 335,421,945 元配現金股利予
股東，依 2024 年 3 月 25 日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 112,500,000 股
計算，約當每股配現金 2.98152840 元。

2. 以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發給現金。
3. 現金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 1 元之畸零款列入公司之其

他收入。
4. 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或註銷，造成流通在外股數發

生變動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調整之。
5. 基準日與發放日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決定。

第二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組織備忘錄及章程修訂案，敬請  公決。 
說明： 

1. 本公司為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東權益保護事項及相關法令規定及營
運所需，擬修訂及新增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五(第 22 頁)。

第三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敬請  公決。 
說明： 

1. 本公司為符合營運需求所需，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
條文。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六(第 32 頁)。

第四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敬請  公決。 
說明： 

1. 本公司為符合營運需求所需，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

2.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七(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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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選舉事項 
第⼀案： 
案由：補選 1 席獨立董事，提請  公決。 
說明： 

1. 本屆獨立董事方信個人因素辭任，擬於 2024 年 5 月 24 日股東常會補
選獨立董事⼀席，任期自 2024 年 5 月 24 日至 2026 年 1 月 16 日止。

2. 本公司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
歷、持有股數等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八(第 38 頁)。

3. 董事選舉辦法請參閱本⼿冊附錄二(第 45 頁)。 

-5-



陸、其他議案
第⼀案： 
案由：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  公決。 
說明： 

1. 本公司新任獨立董事因其現有職務及事業有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提請股東會許可其得為自己或他人為
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2. 有關擬提請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明細資料，請參閱本⼿
冊附件九(第 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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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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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

-8-



附件一 

度過產業逆風衝擊、此刻將順風展翅翱翔，世界健身衷心感謝會員、股東及董

事們，一路相挺、全力支持。2023 年，為世界健身，企業高度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

品牌重要紀事，領先業界，於分店導入運動科技 AI 體態檢測，同年宣布品牌跨足零

售市場，以及 2023 年 8 月 28 日，世界健身送件申請股票第一上市，順利在 2024
年 1 月 24 日掛牌上市，正式進入投資市場。走出疫後低谷、展店佈局穩健成長，

2023 年展店 7 家據點，有：桃園楊梅店、台中太平店、台中潭子店、三重五華店、

台中文心店、桃園台茂店、中壢中山店，全台分店數總計達 118 家。分店數及會員

數增加，也為整體營收貢獻成長，2023 年營業額為新台幣 9,428,163 仟元，營業利

益為 511,183 仟元，稅後淨利為 349,531 仟元，基本每股盈餘為 3.50 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3 2022 增(減)金額

成長率

% 
營業收入 9,428,163 8,862,771 565,392 6.38 
營業毛利 1,551,144 1,426,137 125,007 8.77 
營業費用 (1,039,961) (940,610) (99,351) 10.56 
營業淨利 511,183 485,527 25,656 5.28 
稅前淨利 443,921 363,466 80,455 22.14 
本期淨利 349,531 303,806 45,725 15.05 
基本每股盈餘(元) 3.50 3.04 0.46 15.13

身為全台第一大健身連鎖品牌，世界健身擁有超過 44 萬名會員，提供全齡層

專業運動健身環境；而保持產業領導地位的核心價值，堅持以「科技、專業度、系

統」，運籌管理。科技：持續導入運動科技，除現有獨家代理的運動裝置 MY Zone、
Inbody 體態分析評估，全新引進 AI 體態檢測、擴充 WORLD GYM APP 健康功能、

WORLD GYM Online 改版升級…等。專業度：透過教育訓練，強化私人教練和有

氧師資之專業度，同時以培訓，強化人才軟實力，有助展店人力招募、亦能降低缺

工問題；世界健身更是全台唯一健身房品牌建置教育訓練中心，全台 3 處分別於新

北板橋、台中、高雄，規劃完整教育訓練課程。系統：與上市公司精誠資訊合作，

客製開發專屬服務CRM和內部管理系統ERP，透過系統有效控管全台各分店營運，

追蹤掌握運動服務提供。

我們很榮幸能贏得您對世界健身的信任，我們更對世界健身的未來充滿興奮，

並在未來更加致力為各位股東獲取良好報酬

董 事 長 ： 柯 約 翰 經 理 人 ： 柯 約 翰 會 計 主 管 ： 謝 如 菁

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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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西元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派議案以及 2023
年財務報表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

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相關規定報告如

上，敬請 鑒核。

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柯 忠 榮

西 元 2 0 2 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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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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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單位：新台幣元/ Unit: NTD 
期初未分配盈餘(累積虧損) 
Retained earnings (or accumulated deficit) of prior years 

0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Add：Net profit after tax 349,531,172 

減：法定盈餘公積 10% 
Less: Legal reserve 10% 

(34,953,117) 

可供分配盈餘

Distributable net profit 
314,578,055 

減：股東現金股利(2.79624938 元/股)
Less: Dividend to shareholders(2.79624938 per share) 

(314,578,055) 

期末未分配盈餘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0 

說明：

1. 擬自本次盈餘分派發放現金 314,578,055 元，約當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2.79624938 元，另由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中以資本公積配發現金

335,421,945 元，約當每股配發現金 2.98152840 元，合計配發現金股利新

台幣 650,000,000 元，約當每股配發現金 5.77777778 元。

2. 嗣後如本公司因買回庫藏股而使流通在外股數減少，每股配發金額有調整之

必要時，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NOTE: 
1. It is proposed to distribute a cash dividend of NT$ 314,578,055,

equivalent to 2.79624938 per share from this year's earnings distribution
plan. In addition, a cash dividend distribution of 335,421,945 will be
distributed from the paid-in capital, equivalent to 2.98152840 per share.
The total cash dividend will be NT$ 650,000,000, equivalent to
5.77777778 per share.

2. If the number of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changes due to the
repurchase of the company's shares, and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adjust
dividend per share,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ill be
authorized to handle the matter with full authority.

董事長：柯約翰 經理人：柯約翰 會計主管：謝如菁

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2023 年盈餘分配表

Profit Distribution Table of Yea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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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The Comparison Table of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公司章程修正對照表

AFTER THE REVISION 
修正條文

BEFORE THE REVISION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 
修正說明

Article 27(a) 
The Company may in each year 
hold a general meeting as i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PROVIDED HOWEVER THAT,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held within six (6) Months 
following the end of each fiscal 
year of the Company and it shall be 
specified as such meeting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e same.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se 
Articles or any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ll general 
meetings shall be convened by the 
Board. 

第 27(a)條
本公司每年都應召開年度股東常

會。如本公司之股份於中華民國

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本公司

之年度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並且於該

會議之召集通知中註明為股東常

會。除非本章程或公開發行公司

適用法令另有規定，任何股東會

均應由董事會召集之。

Article 27(a) 
The Company may in each year 
hold a general meeting as i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PROVIDED HOWEVER THAT,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held within six (6) Months 
following the end of each fiscal 
year of the Company and it shall be 
specified as such meeting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e same.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se 
Articles, all general meetings shall 
be convened by the Board. 

第 27(a)條
本公司每年都應召開年度股東常

會。如本公司之股份於中華民國

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本公司

之年度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並且於該

會議之召集通知中註明為股東常

會。除非本章程另有規定，任何

股東會均應由董事會召集之。

因本公司之股份已於中華民國

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應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適用法令，故酌修

相關文字。

Article 54(a) 
Subject to the Statute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 Board may determine that 
Members not attending and voting 
at a general meeting in person or 

Article 54(a) 
Subject to the Statute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 Board may determine that 
Members not attending and voting 
at a general meeting in person or 

為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告施

行之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

益保護事項之規定，故修訂本

條。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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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roxy may exercise their voting 
right either by means of a written 
ballot or by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at general 
meeting; provided, however, that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i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the 
Company shall provide the 
Members with the right to exercise 
his/her/its voting right through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uch 
method for exercising voting right 
shall be described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e general meeting to 
be given to the Memb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Shares 
voted in the manner mentioned 
above shall, for purposes of these 
Articles and the Statute, be counted 
towards the quorum of the 
respective meeting and a Member 
who exercises his/her/its voting 
rights by means of a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ppointed a 
FSC-recognized shareholders’ 
service agent, or if such agent was 
not engaged the chairma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s his proxy. 

第 54(a)條
董事會得決定於公司召集股東會

時，未以親自或委託書方式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得依據開曼公司法

及公開發行公司適用法令採行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但當本公司之股份在中華民國任

一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時，本

公司應提供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時，行使方法應載明於依

本章程發送之股東會開會通知。

by proxy may exercise their voting 
right either by means of a written 
ballot or by means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at general 
meeting; provided, however, that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i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the 
Company may provide the 
Members with the right to exercise 
his/her/its voting right through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nd, in 
case a general meeting is to be held 
outside of Taiwan, the Company 
shall, subject to the Statute and all 
applicable law, provide the 
Members with a method for 
exercising their voting right by 
means of a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uch 
method for exercising voting right 
shall be described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e general meeting to 
be given to the Memb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Shares 
voted in the manner mentioned 
above shall, for purposes of these 
Articles and the Statute, be counted 
towards the quorum of the 
respective meeting and a Member 
who exercises his/her/its voting 
rights by means of a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ppointed a 
FSC-recognized shareholders’ 
service agent, or if such agent was 
not engaged the chairma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s his proxy. 

第 54(a)條
董事會得決定於公司召集股東會

時，未以親自或委託書方式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得依據開曼公司法

及公開發行公司適用法令採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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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疑惑，依前揭方法行使之股

份，依據本章程及開曼公司法，

應計入股東會出席定足數之計

算，且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時，應視為指定經金管

會承認之股務代理機構或股東會

之主席為其代理人。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但當本公司之股份在中華民國任

一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時，本

公司應提供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如公司於臺灣境外召開

股東會，本公司得依據開曼公司

法及公開發行公司適用法令，提

供該股東以書面及／或電子方式

行使其表決權。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行使方法應載

明於依本章程發送之股東會開會

通知。為免疑惑，依前揭方法行

使之股份，依據本章程及開曼公

司法，應計入股東會出席定足數

之計算，且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應視為指定經

金管會承認之股務代理機構或股

東會之主席為其代理人。

Article 54(b) 
Subject to the Statute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ll Members voting by means of a 
written ballot or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waived notice of, and the 
right to vote in regard to, any ad 
hoc motion or amendment to the 
items set out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e general meeting to 
be resolved at the said general 
meeting. Each Member voting by 
means of a written ballot or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at 
least two (2)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serve 
his/her/its declaration about the 
votes by means of a written ballot 
or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to the 
Company; whereas if two or more 
declarations are served to the 
Company, the first declaration shall 
prevail unless an explicit statement 
to revoke the previous declaration 

Article 54(b) 
Subject to the Statute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ll Members voting by means of a 
written ballot or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waived notice of, and the 
right to vote in regard to, any ad 
hoc motion or amendment to the 
items set out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e general meeting to 
be resolved at the said general 
meeting.  

第 54(b)條
依據開曼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

適用法令下，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東，對於原股東

會所定議案之修訂案或是臨時動

議，視為放棄受通知及表決權。

為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告施

行之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

益保護事項之規定，故修訂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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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made in the declaration which 
comes later. 

第 54(b)條
依據開曼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

適用法令下，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東，對於原股東

會所定議案之修訂案或是臨時動

議，視為放棄受通知及表決權。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召

開二日前送達本公司，於本公司

收受二份以上之意思表示時，以

最先之意思表示為準，後送達之

意思表示中有明確表示撤回先前

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Article 57(b) 
Subject to the Statute,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i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when a 
Director pledges more than 
one-half of the Shares which 
he/she/it held at the moment when 
he/she/it was elected as a Director, 
such Director shall refrain from 
exercising the votes with respect to 
the Shares pledged exceeding the 
one-half threshold, and the votes of 
the Shares pledged exceeding the 
one-half threshold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of Member present at the 
meeting. However, such Shares 
shall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quorum of the general meeting. 

第 57(b)條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規定之前提

下，如本公司股份於中華民國任

一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而本

公司董事以其持有股份設定質權

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本公司股

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超過之股

Article 57(b) 
Subject to the Statute,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i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when a 
Director pledges more than 
one-half of the Shares which 
he/she/it held at the moment when 
he/she/it was elected as a Director, 
such Director shall refrain from 
exercising the votes with respect to 
the Shares pledged exceeding the 
one-half threshold, and the votes of 
the Shares pledged exceeding the 
one-half threshold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of Member present at the 
meeting. However, such Shares 
shall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quorum of the general meeting. 

第 57(b)條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規定之前提

下，如本公司股份於中華民國任

一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而本

公司董事以其持有股份設定質權

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本公司股

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超過之股

為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告施

行之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

益保護事項之規定，故修訂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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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不得行使表決權，且不算入已

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但算入股

東會之最低出席股數。

份不得行使表決權，但算入股東

會之最低出席股數。

Article 59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if a 
Membe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proposed for consideration and, if 
appropriate, approval at a general 
meeting, and such interest is in 
conflict with and may harm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such 
Member shall abstain from voting 
in respect of all his/her/its Shares 
which such Member would 
otherwise be entitled to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or by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if such Member is a 
corpor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aid matter, and the votes cast in 
respect of the Shares held by such 
Members shall not be counted, but 
such Members and their Shares 
may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quorum of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aforementioned Member shall 
also not vote on behalf of any other 
Member with respect to that same 
matter.   

第 59 條

當本公司之股份在中華民國任一

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時，股東

對於股東會討論之事項，有自身

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

時，該股東不得加入表決（不論

是親自出席、使用委託書或是由

法人代表人代表），但其不得行使

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數，但仍應算入計

算最低出席人數時之股數。上述

股東並不得代理其他股東行使其

Article 59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if a 
Membe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proposed for consideration and, if 
appropriate, approval at a general 
meeting, and such interest is in 
conflict with and may harm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such 
Member shall abstain from voting 
in respect of all his/her/its Shares 
which such Member would 
otherwise be entitled to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or by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if such Member is a 
corpor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aid matter, and the votes cast in 
respect of the Shares held by such 
Members shall not be counted, but 
such Members and their Shares 
may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quorum of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aforementioned Member shall 
also not vote on behalf of any other 
Member with respect to that same 
matter.   

第 59 條

當本公司之股份在中華民國任一

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時，股東

對於股東會討論之事項，有自身

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

時，該股東不得加入表決（不論

是親自出席、使用委託書或是由

法人代表人代表），但其不得行使

表決權之股份數，仍應算入計算

最低出席人數時之股數。上述股

東並不得代理其他股東行使其表

決權。

為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告施

行之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

益保護事項之規定，故修訂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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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權。

Article 67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unless otherwise permitted under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re shall be at least three 
(3)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one-third of the total number of
Directors.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t least two (2) of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be
domiciled in the ROC and at least
one of the same shall have
accounting or financial expertise.

第 67 條

如本公司之股份於中華民國證券

交易市場掛牌交易，除公開發行

公司適用法令另行許可外，應設

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於公開發行公司適用法令要求範

圍內，至少二名獨立董事應在中

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至少一

名獨立董事應具有會計或財務專

業知識。

Article 67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any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unless otherwise permitted under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re shall be at least three 
(3)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one-fifth of the total number of
Directors.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t least two (2) of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be
domiciled in the ROC and at least
one of the same shall have
accounting or financial expertise.

第 67 條

如本公司之股份於中華民國證券

交易市場掛牌交易，除公開發行

公司適用法令另行許可外，應設

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於公開發行公司適用法令要求範

圍內，至少二名獨立董事應在中

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至少一

名獨立董事應具有會計或財務專

業知識。

為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第 28 條之 4 已於民國 112 年 6
月 14 日修正，故修正章程第 67
條。

Article 102(c) 
In addition to the circumstances 
stipulates in the paragraph (b) of 
this Article, the Company may also 
allocate and distribute profits or 
losses after the end of each of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a fiscal year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02.1. 

第 102(c)條
除本條(b)之情形外，本公司亦得

依照本章程第 102.1 條之規定，於

每年前三季各季終了後，分別為

(This article is newly added.) 
（本條新增）

本公司將採行每季發放股利之

政策，故新增章程第 102(c)條，

以符合我國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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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Article 102(d) 
(d)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as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grow, the need for
capital expenditure, business
expansion and a sound financial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reases, it is the
Company’s dividends policy that
the dividends may be allocated in
the form of cash dividends and/or
bonus shares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future expenditure
budgets and funding needs. When
the Board elects to recommend to
the Company to declare and pay
dividends to Members and/or from
the Accumulated Distributable Net
Profit, the Board shall prepare a
plan of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ividends and submit such plan
to the Members for approval by
way of an Ordinary Resolution at a
general meeting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i) The Accumulated
Distributable Net Profit is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to the Members as
cash or bonus shares to be issued to
the Members.

(ii) The total dividends as
proposed for declaration in such
plan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Distributable
Net Profit of the Current Year.

第 102(d)條

(d)即使與任何規定相抵觸，隨著

本公司持續成長，出現資本支

出、業務擴充及穩定成長所需之

健全財務規劃需求，本公司之股

利政策係得依據未來支出預算及

資金需求，發放現金股息及/或股

Article 102(c) 
(c)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as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grow, the need for
capital expenditure, business
expansion and a sound financial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reases, it is the
Company’s dividends policy that
the dividends may be allocated in
the form of cash dividends and/or
bonus shares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future expenditure
budgets and funding needs. When
the Board elects to recommend to
the Company to declare and pay
dividends to Members and/or from
the Accumulated Distributable Net
Profit, the Board shall prepare a
plan of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ividends and submit such plan
to the Members for approval by
way of an Ordinary Resolution at a
general meeting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i) The Accumulated
Distributable Net Profit is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to the Members as
cash or bonus shares to be issued to
the Members.

(ii) The total dividends as
proposed for declaration in such
plan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Distributable
Net Profit of the Current Year.

第 102(c)條

(c)即使與任何規定相抵觸，隨著

本公司持續成長，出現資本支

出、業務擴充及穩定成長所需之

健全財務規劃需求，本公司之股

利政策係得依據未來支出預算及

資金需求，發放現金股息及/或股

配合本章程新增第 102(c)條，故

將本章程原第 102(c)條變更條次

為第 102(d)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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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紅利。董事會推薦本公司以累

積可分配盈餘分派盈餘時，應製

作股息紅利分配計畫送交股東會

普通決議並符合以下條件：
(i)累積可分配盈餘得以發放現金

或發行新股予股東的方式為之。

(ii)該計畫發放予股東之股利總數

不得低於當期可分配盈餘之百分

之十。

票紅利。董事會推薦本公司以累

積可分配盈餘分派盈餘時，應製

作股息紅利分配計畫送交股東會

普通決議並符合以下條件：
(i)累積可分配盈餘得以發放現金

或發行新股予股東的方式為之。

(ii)該計畫發放予股東之股利總數

不得低於當期可分配盈餘之百分

之十。

Article 102(e) 
(e) No unpaid dividend, 
distribution or other monies 
payable by the Company shall bear 
interest against the Company. 

(e) 所有本公司未分派之應付股

息或紅利均不得對本公司累計利

息。

Article 102(d) 
(d) No unpaid dividend, 
distribution or other monies 
payable by the Company shall bear 
interest against the Company. 

(d) 所有本公司未分派之應付股

息或紅利均不得對本公司累計利

息。

配合本章程新增第 102(c)條，故

將本章程原第102(d)條變更條次

為第 102(e)條。

102.1 The proposal of the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quarter or semiannual profits or 
losses of a fiscal year shall be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a) Unless the Board decides via a 
resolution not to allocate and 
distribute profits or losses, the 
proposal of the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quarter or 
semiannual profits or losses of a 
fiscal year, together with the 
business report,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ecords and such 
other reports and documents as 
may be required by the Cayman 
Islands law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hall be 
first reviewed by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then be submitted 
to the Board for approval. 

(b) Where the Company proposes 
to distribute profits provid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Company 

(This article is newly added.) 
（本條新增）

本公司將採行每季發放股利之

政策，故新增章程第 102.1 條，

以符合我國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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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 (i) make provision of the 
applicable amount of taxes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tax laws 
and regulations, (ii) cover 
accumulated losses, if any, (iii) set 
aside a sum ten percent (10%) of 
the specific quarter or semiannual 
profits for any capital reserve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unless the 
accumulated amount of such 
reserve equals to the total paid-up 
capital of the Company and (iv) set 
aside a sum for an additional 
special reserv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promulgated by 
applicable ROC authori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SC or any applicable ROC 
Securities Exchange). 

(c) Where the Company intends to 
distribute profits by way of 
issuance of sha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ragraph (a) of this 
Article, such proposal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where the Company 
intends to distribute profits in the 
form of cas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ragraph (a) of this Article, 
such proposal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Board. 

(d) Where the Company proposes 
to allocate and distribute profits or 
losses provided in this Article, such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shall be 
based on the audited or reviewed 
financial statements by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102.1 本公司每季或每半年之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應依

照以下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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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董事會決議不為盈餘分派

或虧損撥補外，每季或每半年盈

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

同開曼法令及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法令所要求其造具之營業報告

書、財務報表和各項文件，交審

計委員會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

之。

(b)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

時，應先(i) 預估並保留應納稅

捐、(ii) 填補虧損、(iii) 依公開發

行公司適用法規提撥 10%法定盈

餘公積，但累計法定盈餘公積達

總實收資本額者不在此限、及(iv)
提撥符合中華民國主管機關規定

（包含但不限於金管會或任何中

華民國證券交易市場）之特別準

備金後始得分派盈餘。

(c) 本公司依本條(a)規定分派盈

餘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

另經股東會重度決議為之；發放

現金者，應經董事會決議。

(d) 本公司依本條規定分派盈餘

或撥補虧損時，應依經會計師查

核或核閱之財務報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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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四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資金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三十，其中：

一、就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資金

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十。

二、就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資金

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三十。

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如下：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個別對

象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雙方於資金貸

與前十二個月期間內之業務往來總金

額，且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個別對

象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分三十。

本公司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不得超過該公司

淨值百分之三十，惟資金貸與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子公司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子公司間，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司對

本公司，因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

時，其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

十，個別對象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十。

第四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資金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二十，其中：

一、就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資金

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十。

二、就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資金

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二十。

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如下：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個別對

象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雙方於資金貸

與前十二個月期間內之業務往來總金

額，且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個別對

象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十。

本公司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不得超過該公司

淨值百分之三十，惟資金貸與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子公司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子公司間，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司對

本公司，因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

時，其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

十，個別對象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十。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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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四條 (總額及個別限額)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及其使用權資產，總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十五；本公司之各子公

司其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

其使用權資產，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十五。

二、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總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本公司之各

子公司其有價證券投資總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

三、本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本公

司之各子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

上述有價證券之投資金額，以原始投資成

本為計算基礎。

第四條 (總額及個別限額)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及其使用權資產，總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十五；本公司之各子公

司其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

其使用權資產，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十五。

二、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總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本公司之各

子公司其有價證券投資總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

三、本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本公司

之各子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

上述有價證券之投資金額，以原始投資成

本為計算基礎。

第五條 (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四(略) 
五、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本公司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資產，悉依主管

機關所訂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

五、取得或處分衍生性金融商品：

本公司不擬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

六、本公司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七、重大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相關規

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報董事會

決議。

八、取得或處分資產，依公司法或其他法

令規定須經股東會決議、承認或報告

第五條 (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四(略) 
五、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本公司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資產，悉依主管

機關所訂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

六、取得或處分衍生性金融商品：

本公司不擬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

七、本公司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八、重大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相關規

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報董事會

決議。

九、取得或處分資產，依公司法或其他法

令規定須經股東會決議、承認或報告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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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股東會者，應遵照辦理。 股東會者，應遵照辦理。

第八條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時宜委請會計師、律師及承銷商

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

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之。

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

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

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

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見。

(二) 本公司應將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

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

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本條

第一款第(一)目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

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

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

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

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

在此限。另外，參與合併、分割或收

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

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

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

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

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

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

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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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

割或收購相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

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

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

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二)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

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1. 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

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

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

碼）。

2. 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

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

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3. 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

錄、重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

件。

(三)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應簽訂契約，並於董事會決議

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本款第

(二)目第 1、2 點資料，依規定格式

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備查。

(四) 所有參與或知悉本公司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

書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

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

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

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五)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原則上

不得任意變更，但已於契約中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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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得變更之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

者，不在此限。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

得變更條件如下：

1.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

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

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 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

業務之行為。

3. 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

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4.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5.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6. 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

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六)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所簽訂之契約，除依公司法第

三百一十七之一條及企業併購法第

二十二條規定外，並應載明權利義

務及下列事項：

1. 違約之處理。

2. 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

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

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3. 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

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

原則。

4. 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

理方式。

5. 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6. 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

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

序。

(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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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受讓，參與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

對外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

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

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

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本公司

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外，原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

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

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第九條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

管程序) 
(略) 

第八條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

管程序) 
(略) 

第十條 (資訊公開) 
(略) 

第九條 (資訊公開) 
(略) 

第十一條 (罰則) 
(略) 

第十條 (罰則) 
(略) 

第十二條 (訂定及修正) 
(略) 

第十一條 (訂定及修正)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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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明細資料，列示如下：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獨立董事 王詩婷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 董事 

仁馨⻑照社團法人 董事⻑ 

奧德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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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訂定目的及法規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

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

資遵循。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

規則之規定。 

第 三 條  (出席規則) 
出席股東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第 四 條  (會議地點及時間)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

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

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 五 條  (會議主席及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

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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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股東會召開)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時，主席得將做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若有不可抗拒之事情發

生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佈續行開會之時間，

或經股東會決議在五日內免為通知及公告續行開會。

第 七 條  (會議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予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一年。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

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

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

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

面進行錄音錄影。

第 八 條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

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

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

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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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第 九 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
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

得超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

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

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

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

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

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提問，每一議

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

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 十 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

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

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

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

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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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

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

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報告事項及非為議案不予討論或表決，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議案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

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

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

股東身分。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

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

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

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

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一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出席之股東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維護議場秩序之義務。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配戴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

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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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議事錄)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

為之。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七日 股東會通過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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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Fitness Services Ltd. 

董事選任程序 

第⼀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條及第四⼗

⼀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

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大面向之標

準： 

⼀、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

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營運判斷能力。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

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第⼆⼗四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百九⼗⼆條之⼀所規定之候選⼈提名制度程序為

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者，公司應於最近⼀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

席次三分之⼀者，公司應⾃事實發⽣之⽇起六⼗⽇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四條之⼆第⼀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次股東會補

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事實發⽣之⽇起六⼗⽇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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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累積投票制，每⼀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

中選舉⼀⼈，或分配選舉數⼈。 

第七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選舉⼈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

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

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九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執行各項有關職

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者無效： 

⼀、不⽤有召集權⼈製備之選票者。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與董事候選⼈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少保存⼀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百八⼗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訴訟終結為⽌。 

第⼗⼆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三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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